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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目的：減少環境污染培養學生愛物、惜物、廢物利用的觀念。 

二、 垃圾清倒方法： 
1. 一般垃圾:放置回收子車 

2. 資源回收如：鐵鋁罐、鋁箔包、寶特瓶、廢紙、盒杯，分類後

放置於惜福屋。 

三、 執行方法； 
1. 由高二 2 班負責，將各班回收物點收、登記、裝袋。 

2. 以班級為回收單位，將分類桶擺放位置貼上標籤，依一般垃圾、

鐵罐、鋁罐、鋁箔包、保特瓶、廢紙回收順序由右至左排放整

齊（花台下方，沒花台者放置教室後方）。除一般垃圾筒舖塑膠

袋外其他回收筒請舖報紙。 

3. 回收時間：每天下午 3:30 至 3:50 掃地時間。 

4. 回收款項：按各班回收物實價 70%回饋各班自行運用，20%交由

總務處購買清潔用品，10%負責班級工讀金 

四、 回收方法： 
1. 紙類整理好放置紙類回收箱。 

2. 鋁罐－壓扁(踩扁時要小心)以公斤計算。 

3. 保特瓶－壓扁後再栓蓋子，以個計算。 

4. 盒杯－分類為餐盒.塑膠杯.紙杯以公斤計算 

5. 鋁箔包－壓扁後，吸管放罝垃圾桶，以公計算。 

6. 廢電池－每月 15日回收。 

7. 以上五類各班送到惜福屋秤重，每兩個月發放回饋金。 

8. 不可以少報多(保特瓶)經發現該班一個月不予發放回饋金並公

佈班級。 

五、 回收價格：以回收商收購之價格公佈（收據憑証）。 


